安建函〔2026〕50号

答复类型：B类

关于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0020号建议的答复

谢文筑代表：

您的建议立足我县城中村发展实际，创新性提出风貌保护与功能提升并重的微改造路径，思路务实、举措精准、贴合民生，《关于以“风貌保留+微改提升”模式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建议》（第0020号）收悉，该建议由我局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坚守核心原则，锚定微改提升方向

我局在开展城中村改造过程中，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坚守风貌原真性保留，严格恪守“不破坏传统肌理和不损毁历史遗存”底线，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公布为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，对于改造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以修缮加固、风貌整治为主，杜绝破坏性改造，完整留存城中村乡土风貌与历史记忆。

二、聚焦重点领域，全域补齐村居短板

结合您的建议，我局将统筹推进安全整治、基建升级、空间提质、文化活化四大重点工作，全方位提升城中村人居品质。

一是抓实消除安全隐患。会同文体旅、消防救援等部门开展历史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排查，全面排查和整改，筑牢村居安全防线，消除房屋安全隐患。

二是扩容提质公共空间。县城管执法局充分盘活村内闲置宅基地、废弃边角地、空置地块，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、休闲步道、邻里小微空间，补齐公共休闲配套短板。聚焦便民服务需求，统筹布局养老服务点、便民商超、休憩驿站等配套设施，完善村居便民服务体系。系统修复村内水系生态，增补乡土绿植、规整绿化景观，改善城中村生态人居环境。

三是活化传承本土文脉。坚持“修旧如旧、原貌修复”，对留存价值的传统民居进行保护性修缮，适度引入民宿文创、乡土陈列、民俗家风等轻量化业态，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。

三、健全保障体系，确保工作落地见效

我局将整合资源、完善机制、细化举措，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有序落地。

一是构建多元筹资机制。改变单一财政投入模式，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补助资金，县级财政同步配套。探索优质社会企业以“投建营”一体化模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与后期运营，破解改造资金难题。

二是实行分类分步推进。坚持问题导向，优先推进安全隐患整治、基础设施补短板等刚需项目，总结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模式，逐步全域铺开，稳妥防范改造风险。

三是强化专业技术支撑。组建由规划、建筑、文物保护、市政工程等领域专家组成的技术专班，指导把关改造设计方案，确保改造工程既符合建设规范，又保留乡土特色。

四是建立长效管护机制。县直有关部门、各乡镇指导村居建立常态化物业管理机制，细化村居设施管护、环境保洁、风貌维护责任，明确村民管护义务，推动共建共治共享。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管控，严厉打击新增违法建设、违规改造行为，坚决守护改造成果，实现城中村品质长效保持、稳步提升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以您的建议为重要抓手，转变城中村改造工作思路，深耕精细化微更新，推动我县城中村改造成“生态优美、文脉鲜活、宜居舒适”的城市活力空间，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衷心感谢您对我县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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